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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財務金融系學生專題實施辦法 

102 年 11 月 5 日本系 102 學年度第 2 次系務會議決議通過 

103 年 6 月 19 日本系 103 學年度第 5 次系務會議決議修正通過 

103 年 11 月 18 日本系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4 年 3 月 25 日本系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14 年 5 月 1 日本系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目的  

為結合理論與實務，藉由指導老師之從旁輔導，訓練學生獨立思考、研究分析及團隊

工作之能力，以提升學生專業知識與實務發展技能，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專題實施小組 

為使專題課程能順利運作，本系成立專題實施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一) 本小組負責本系專題課程之規劃、實施、督導、各項審查作業及相關爭議或問題

之解決。 

(二) 本系全體專題指導老師均為本小組委員，由系主任擔任召集人。在系上提供一切

必要的支援下，召集人負責會議召集、成績彙整登錄及口試安排等各項有關專題

事務的協調與處理。 

(三) 本小組每年至少開會一次，召集人得視需要不定期召開會議。  

(四) 學生如需更換指導老師，得透過本小組與指導老師協調之，經指導老師及系所主

管同意後辦理更換，但應於指導老師決定後四週內提出申請。 

 

第三條 課程實施對象  

(一) 本辦法實施對象為本系四年制日間部學生(含復學生及雙主修學生)。本課程為大

三下開始連續兩學期之課程。第一學期修讀及格者，方可修讀第二學期。  

(二) 本課程之授課方式採用彈性指導，指導時間和地點由各指導老師指定之。 

 

第四條 指導老師  

(一) 指導老師最多兩位，其中一位由本系專任教師擔任。  

(二) 指導老師負責指導學生完成專題書面報告，並輔導學生參與成果發表。  

(三) 每位指導老師每屆至多指導兩組專題。 

 

第五條 專題分組與題目  

(一) 專題以學生自由分組方式進行，除第九條所訂情形外，每組人數以五至六人為

限，每班以不超過十組為原則。未符合人數規定之小組須經系主任通過認可。 

(二) 各組學生應與本系網站公告之專題指導老師充分討論專題方向或題目，並於確認

專題指導老師後填寫專題計畫申請表(內含專題分組名單及專題題目)，請指導老

師簽名後，由班代統一送至系辦公室備查。 

(三) 前項專題分組、指導老師之決定，可於大二下學期期中考週結束翌日起至大三上

學期期中考週結束內完成之。 

(四) 專題進行過程中更換題目需經指導老師同意，並重新繳交計畫申請表。 

 

第六條 專題書面報告與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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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專題第二學期第 8週之後，由系辦公室舉行公開的專題成果發表會，確切的時間

及地點，經本小組決定後公佈之。  

(二) 成果發表會由系主任主持，全體指導老師與學生共同參加。評審當日，學生除公

(差)假、喪假及病假外均應出席，病假則須檢附公立醫院證明；無故不到者，第

二學期專題成績以零分計算。  

(三) 各組由系辦安排三名(含)以上評審委員，得遴聘本校相關專業教師、本系畢業校

友或業界專家為之。 

 

第七條 成績考核  

專題第一學期之成績由指導老師依專題之執行成效評定分數。第二學期之成績以指導

教師評定分數佔 50％，成果發表之成績(由評審委員之總評分平均之)佔 50％。 

 

第八條 實施要點  

本辦法實施要點由系務會議另行定之。 

 

第九條 學生專題課程之抵免  

為鼓勵學生積極申請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 大專學生研究計畫，學

生得以計畫成果抵免專題課程，惟需遵循下列規定： 

(一) 計畫類型與資格 

（1）計畫須為國科會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2）學生須為計畫之主要參與者，並提供完整計畫報告書。 

(二)學生應於專題課程分組前提出申請，並檢附完整相關文件，例如：審核通過之計

畫書及計畫成果報告。申請案經由本小組審核通過，並報教務處備查後方可抵免。 

(三)同一計畫成果不得同時申請抵免其他課程或重複申請。 

(四)計畫成果之完整性及與專題課程目標之相關性，應以本小組之評定為準，必要時

可要求學生補充說明或進行口頭報告。 

 

第十條 公佈實施與修正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